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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犯罪学视角下的犯罪学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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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犯罪学强调犯罪学知识面向公众的可沟通性、面向政策的可用性与面向制度的责任性。将公

共犯罪学引入犯罪学教学，不应被简化为把课堂讲得更通俗，而应被理解为一种以公共议题为牵引、以证据推

理为框架、以制度伦理为底线、以风险沟通为输出的教学范式转换。结合国际公共犯罪学教学法的讨论与国内

犯罪学课程改革的经验线索，提出“闭环式能力结构”的课程重构框架：问题界定—机制解释—证据分级—干

预评估—伦理边界—公共沟通，为犯罪学教学改革、警务与社会治理人才培养提供可复制的设计逻辑。

关键词：公共犯罪学；犯罪学教学；循证；问题导向；风险沟通

DOI：10.65976/3105-4838.2026.01.014

一、问题提出：犯罪学教学为何需要“公共犯罪

学化”

当代社会的犯罪议题往往以高度情绪化与碎片化

的方式进入公共空间：一方面，媒体传播与平台算法

加速了治安事件的议程化与道德恐慌的生成；另一方

面，治理系统在技术化转型中更依赖数据、模型与平

台协同。此种情境下，犯罪学教学若仍主要停留在学

派—概念—代表理论的学科内部叙事，就会面临一种

现实困境：学生能够复述理论，却难以将理论转化为

对公共争议的机制解释、证据论证与政策评估；能够

提出治理口号，却缺乏识别证据强弱、表达不确定性

与讨论制度边界的能力。公共犯罪学的价值恰在于把

犯罪学知识的社会角色从学术共同体内部循环推进到

公共生活中的可被质询、可被使用、可被追责的知识

实践。

将公共犯罪学引入教学，其关键不在传播技巧，

而在教学目标与评价标准的再设定。Hamilton 在讨论

中明确把教学作为公共犯罪学触达更多公众的重要路

径，强调课堂应当训练学生面向公共议题开展更公共、

更参与的知识实践，从而使课堂成为公共犯罪学制度

化落地的关键场域 [1]。因此，公共犯罪学视角下的犯

罪学教学，应从知识掌握型转向公共推理型：以可检

验的问题表达为起点，以透明的证据链为核心，以可

辩护的价值权衡为底线，以面向公众与决策者的沟通

产品为输出。

二、公共犯罪学的教学含义：从“讲授知识”到“公

共性知识生产”

在公共犯罪学视角下讨论犯罪学教学的核心意义，

并不在于将课堂表达通俗化或将教学传播媒体化，而在

于重新界定犯罪学教育的知识责任与社会功能。犯罪学

不仅要解释犯罪现象、提供理论谱系，更需要在公共议

题快速生成与社会治理高度技术化的现实语境中，持续

生产能够进入公共讨论、可被质询并能被实践系统吸收

的解释框架与证据链条。公共犯罪学通常包含三项彼此

耦合的要求：知识必须能够进入公共讨论，即具备可沟

通的解释框架与可理解的证据表达；知识必须能够进入

政策与实践系统，即具备可用的评估逻辑与可执行的干

预设计；知识必须在制度伦理上可被辩护，即在效率追

求之外嵌入权利边界、程序正义与外部性控制。将这三

项要求翻译为教学目标，意味着犯罪学课堂需要稳定地

产出三类能力：第一是机制解释能力，能够把犯罪现象

置于机会结构、社会生态、互动过程与制度安排之中，

提出可检验的机制假设，并能够处理竞争性解释；第二

是循证推理能力，能够对研究证据进行分级，识别偏差

与外推限制，区分相关与因果，并据此进行干预效果的

理性预期与不确定性表述；第三是责任伦理与沟通能力，

能够在公共政策的价值冲突中给出边界清晰、理由充分

的权衡；能够把研究结论转译为面向公众与决策者的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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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达，避免污名化与过度确定性。上述能力并非抽象

口号，而可以被设计为课堂可评估的“证据链产出”。

一项对英国犯罪学本科核心阅读清单与课程内容的经

验研究指出，课程内容的组织方式会影响学生对“主导

叙事”的接受与再生产，并提示需要更有意识地设计课

程结构与阅读体系，以避免课程在无反思状态下固化既

有叙事 [2-3]。

从公共犯罪学角度看，这类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

教学并非中性的知识传输，而是公共性知识生产与公

共叙事塑形的制度化过程。公共犯罪学之所以构成一

种“教学论”而非单纯的学术倡议，关键在于它把犯

罪学知识的公共性落实到制度化的训练场域——课堂。

在相关论述中，教学被明确视为触达更广泛公众、促

成公共对话的重要渠道，从而使犯罪学课堂不再只是

“知识传递”的空间，而是公共推理能力与责任伦理

意识的生成机制，学生被要求对公共关切形成可检验

的问题表达，对治理争议形成透明的证据论证，对政

策选择形成可辩护的价值权衡，并对风险沟通承担准

确克制的表达责任。

三、传统犯罪学教学的结构性问题

（一）知识组织：学派史叙事优先于公共问题解决

许多犯罪学课程以学派史和理论谱系为主轴，强

调概念—流派—代表人物的系统性，适合建立学科谱

系，便于系统记忆，却易使学生将犯罪学等同于“观

点陈列”而非“问题解决工具箱”。当课堂缺少以公

共议题为入口的问题界定训练时，理论往往无法转化

为对现实争议的机制解释工具，学生也难以在公共语

境中回答“为何发生”“对谁发生”“在何种条件下

发生”“何种干预对何人有效”等关键问题。

（二）能力训练：理论与方法割裂导致“理解—

判断分离”

理论课与方法课长期分离，易导致“理解与判断

割裂”。学生一方面在理论课中习得大量解释性概念，

另一方面在方法课中学习统计或软件操作，但二者常

缺少围绕同一公共议题的整合性任务，缺乏把研究设

计嵌入公共议题的训练路径，结果是学生可能会“做

统计”却不会提出可检验问题，也可能会“谈理论”

却不会进行证据分级与因果识别，因而难以完成从“经

验描述”到“因果推理”的跃迁，无法在公共争议中

对证据强弱作出分级判断，也难以明确表达结论的不

确定性边界。公共犯罪学要求的恰是一种“可被质询

的证据链”能力，实现从问题界定到研究设计判断再

到结论表达的全链条一致性。

（三）规范维度：治理工具化优先于制度伦理与

外部性评估

在警务实务压力下，课程容易滑向工具理性，把

“更严厉”“更广泛监测”“更强阻断”默认等同于“更

有效”，即把治理有效性简化为短期指标改变量。但

公共犯罪学强调知识的责任性，治理措施必须同时接

受有效性检验与正当性审查，包括权利风险、程序正义、

比例原则、污名化后果与不平等外部性。而缺乏这一

维度的课程，往往会培养出“能提出策略但说不清边

界与代价”的治理观，进而削弱犯罪学知识进入公共

领域时的可信度与可持续性。

四、课程重构框架：闭环式能力结构与实践路径

（一）闭环式能力结构：理论、方法、伦理与沟

通统一

公共犯罪学在教学层面的核心不是讲得更通俗，

而是把课堂训练重心转到公共议题—证据推理—价值

权衡—沟通输出的闭环能力 [4]，运用一个可操作的闭

环结构来组织课程与作业，使理论、方法、伦理与沟

通统一到同一公共议题任务中。见图 1。

公共犯罪学视角下的课程体系宜围绕公共议题构

建闭环式训练结构，即以公共关切为牵引，以机制解

释与证据推理为核心骨架，以制度伦理与风险沟通为

底层约束，以跨部门协同为实践场域，形成可重复、

可评估、可交付的教学范式，该闭环的关键，在于以

任务产出而非章节覆盖来驱动学习，学生被要求提交

可审查的证据链，而非仅通过期末卷面复述理论。具

体而言，课程应当把公共问题作为知识组织入口，学

生首先将社会关切转译为可检验问题，继而运用多理

论框架提出竞争性机制解释并识别替代解释，随后以

循证路径完成文献与评估证据的分级审查，再进一步

把理论—证据整合为多层级组合干预方案并设计相应

的评估计划，最后将结论转译为面向公众与决策者的

双重沟通产品，在表达中对不确定性与价值权衡保持

图 1  公共犯罪学导向的犯罪学教学闭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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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

这一训练结构之所以具有可操作性，是因为它能

够借助问题导向分析的工具路径，把理论与方法统一

于同一治理任务之中。其中问题分析的步骤化框架，

如对问题的界定、分析、应对与评估的结构化流程可

被嵌入课堂作业体系，使学生在一次学期项目中完成

从解释到干预、从证据到沟通的全链条产出，从而实

现从“概念背诵型学习”向“可辩护公共推理”的转型 [5]。

闭环训练并不意味着犯罪学教学政策化或宣传

化，相反，它强化了犯罪学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通

过证据分级与研究设计训练，学生被要求区分“我们

知道什么”与“我们推测什么”，辨析短期相关与因

果有效，并能够公开说明证据局限；通过制度伦理训练，

学生被要求把权利边界、程序正义与比例原则内置于

政策论证中，避免以有效性吞噬正当性；通过风险沟

通训练，学生被要求用准确克制的语言介入公共讨论，

避免道德恐慌、污名化与过度确定性表达，从而使犯

罪学知识在进入公共空间时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与更低

的社会伤害风险。公共犯罪学视角下的犯罪学教学改

革本质上是在培养一种能够在“事实—价值—制度”

三者之间进行透明推理、可检验证成与可辩护表达的

专业能力结构。它既回应了公共治理对可用知识的现

实需求，也维护了犯罪学作为社会科学在公共生活中

的规范性底线与学术独立性。

（二）国内改革经验：科教融合与循证导向

基于前述传统犯罪学教学的结构性问题，公共犯

罪学导向的课程改革应是“目标—内容—方法—评价”

的整体调整，而非在既有课程上增添若干“热点专题”。

在中国犯罪学发展进路研究中，有学者提出应将“犯

罪预防”置于犯罪学核心位置，作为中国犯罪学应用

研究和学科职业培养教育的基本内容 [6]，这与公共犯

罪学的公共问题导向高度契合，可以犯罪预防为线索

重建课程设置。从国内已有课程改革讨论看，本土警

务教育与犯罪学教学改革的抓手，往往围绕科教融合、

能力供给、研究能力培养、混合教学与课程体系重构

等议题展开，这意味着国内语境并不缺少改革动因与

制度场景，关键在于把改革方向从知识更新进一步推

进到公共推理闭环的能力结构。课程内容应当服务于

学生在真实公共议题中完成问题界定、机制解释、证

据审查、干预设计与伦理边界论证的综合能力，而不

是停留在“理论讲授更充分、案例更丰富”的层面。

同时，循证理念在国内犯罪学教学改革讨论中被明确

提出，强调以证据为本提升教学的可检验性与政策可

用性，运用最佳研究证据开展科学决策，可为犯罪学

课程教学改革提供路径设计与任务组织的新思路，为

公共犯罪学的教学落地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方法论进路。

公共犯罪学强调面向公共生活的责任表达，循证框架

强调证据等级、研究设计与效果评估，两者结合可以

把课堂从“观点表达”转向“可被复核的证据链与可

评估的干预方案生产”[7]，从而形成更稳定的教学—

研究—治理循环，提升犯罪学教学对政策与治理系统

的可用性。在国内犯罪学课程改革讨论中，“科教融合、

混合教学、强化能力供给与研究能力培养”的改革路

径已被总结并用于课程重构实践，强调通过重构体系

与改进方法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8]。公共犯

罪学强调面向公共问题的知识责任，而科教融合提供

课堂与研究、实践相连接的教学组织方式。这一经验

为公共犯罪学视角的课程落地提供了制度化通道。

五、结论

公共犯罪学视角下的犯罪学教学改革，是在公共

治理复杂性上升与社会风险传播加速的背景下，为犯

罪学教育提供的一种“可复制的公共推理训练范式”。

本质上是把犯罪学课堂从理论讲授场升级为公共推理

训练场。以公共问题为入口组织知识，以循证能力保

证论证质量，以制度伦理约束治理冲动，以风险沟通

完成对公共生活的责任表达。国际讨论提示教学在公

共犯罪学中具有关键地位，国内课程改革经验则显示，

科教融合与循证导向已为此类转型提供现实路径与方

法进路。由此，犯罪学教学的“公共化”并非追逐热点，

而是在事实—价值—制度三者之间建立一种透明、可

检验、可辩护的知识生产机制，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从

课程实施效果评估入手，并探索在不同院校类型与不

同专业方向中的适配机制，从而使公共犯罪学不止于

理念倡议，而成为可被评估、可被改进的教学制度创新，

使犯罪学能够以更高质量、更低风险的方式进入公共

讨论并服务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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